山水文苑房屋面积实测合同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 洛阳浩德浩康置业有限公司                   
委受托方（乙方）：河南省博测地理信息技术服务有限公司洛宁分公司
   依据《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合同法》和相关法律、行政法规的规定，遵循平等、自愿、公平和诚实信用的原则，经甲、乙双方协商一致，签订本合同，共同履行。
1、  委托测绘的房屋概况
项目名称及幢数：山水文苑项目1#、2#、3#、5#、6#、7#、8#、9#、10#、11#、12#、13#、15#及地下车库。                  
1、 房屋坐落：洛宁县新宁大道与太簇路交叉口东北角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 建筑物结构及层数：  剪力墙结构（1-12层）                       
2、 委托的测绘内容包括：
√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 
   √绘制房屋平面图
   √绘制房屋分层分户平面图
   √房屋建筑面积预测算
 □其他项目：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
3、 甲方具体应提交的材料：
   √国有土地使用权证或合法的土地使用证明（复印件）
   √营业执照或法人证书（复印件）
   √建筑工程规划许可证（复印件）
   √竣工验收合格备案证书（复印件）
   √规划和设计部门批准的全套施工设计图纸，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变更、设计部门同意的设计变更等技术资料以及相对应的电子图档
   □加盖甲方公章的公用部位分摊详细说明、对应图示和房屋相关说明等
  □其他资料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4、 测绘的费用：
1.    本测绘项目的费用为:1.2元/平方米(含税)，总面积以实测面积为准。，甲方于本协议签订后领取测算结果时据实结算当期费用。其中包含增值税1%专用发票。
2.甲方取得各楼栋房产面积实测报告后12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相应楼栋测绘项目费用的90%。
3.甲方取得全项目所有楼栋房产面积实测报告，乙方配合甲方完成结算后12个工作日内支付至结算金额的100%。
5、 技术标准
1、 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家标准《房产测量规范》
（GB/T17986.1-2000、GB/T17986.2-2000）
2、《关于房屋建筑面积计算与房屋权属登记有关问题的通知》（建住房[2002]74号）
3、甲方提供的规划和设计部门批准的全套施工设计图纸，经规划部门批准的规划变更、设计部门同意的设计变更等技术资料以及相对应的电子图档，房屋分割依据或销售方案等。
六、测绘相关事项
1、测绘过程中，甲方需安排熟悉项目情况的技术人员提供协助。
2、为保证本次测绘服务的顺利进行和成果的准确性，甲方应对所提交的资料的真实性负法律责任。如有虚假、错误，一切后果由甲方自负。乙方仅对经甲方确认的资料数据引起的计算结果负责。
七、双方权利和义务
1、甲方有权利在全额支付测绘服务费后有权取得测绘成果，包括图纸和房屋建筑面积测绘成果报告书。	Comment by Ms.h: 测绘成果是否需要相关部门的认可？
2、乙方有义务在本协议签订之日起12个工作日内完成测绘服务，并在甲方支付测绘服务费后向甲方代表交付测绘成果；乙方有权利要求甲方在测绘期间提供所需资料和有关配合，若由此造成作业期限延误的，责任由甲方承担，并出具相关书面证明。如遇不可抗力或特殊情况，双方可协商延长工作日期。
3、乙方应确保测绘成果的准确性，如因乙方原因出现测绘成果错误，甲方有权选择重新进行测绘服务或全额退还测绘服务费。
4、本合同生效后，双方应严格按照合同条款履行。如单方违约，所造成的损失由责任方承担。
八、其他约定 因本合同的履行发生争议纠纷的，应友好协商解决，协商不成的，由合同签订地有管辖权的法院裁决。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其他未尽事宜，双方可另行协商或签订补充协议。
九、本合同自双方签字盖章后生效，本合同签订于洛阳市洛龙区，合同文本一式肆六份份，由双方各执俩三份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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甲方（签章）：              乙方（签章）：
经办人：                   经办人：

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 年   月   日









委托方（甲方）：洛宁县闽元
置业有限公司


代表人签字：

地址：河南省洛阳市洛宁县
王范回族镇长虹路公园壹号
一期16号楼3楼301室

开户行：中国银行股份有限公司
洛宁支行


账户：262479116750

委托方（乙方）：河南省博
测地理信息技术服务有限
洛宁分公司

代表人签字：

地址：河南省洛阳市洛宁
县城关镇永宁大道与京宁
大道交叉口昌瑞大厦8楼802室

开户行：中国邮政储蓄银行
股份有限公司洛宁县长虹支
行

账号：941008010065798889


年    月    日                年    月    日




